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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3 日，此案在海门市人民
法院第二次开庭，并作出一审判决。

海门市人民法 院 判 处 宏 新 公
司和天成保健品公司犯污染环境
罪 ，分 别 处 以 罚 金 100 万 元和 150
万元。

判处原宏新公司分管环保的总
经理助理郭某某犯污染环境罪和非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数罪并罚判
处有期徒刑 5 年 3 个月，处罚金 10
万，没收个人财产 15万元。

判处原宏新公司总经理程某某
犯污染环境罪，有期徒刑 3 年 3 个
月，并处罚金 10万元。

判处原天成保健品公司化工部

副经理孙某某犯 污 染 环 境 罪 和 非
国 家 工 作 人 员 受 贿 罪 ，数 罪 并 罚
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3 个月，处罚金
10万元。

判处原天成保健品公司总经理
魏某某犯污染环境罪，有期徒刑 2
年 9个月，并处罚金 10万元。

判处无危废处置资质的夏某某
犯有污染环境罪及对非国家工作人
员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
6年，并处罚金 100万元。

判处驾驶员徐某有期徒刑 3 年
6个月，处罚金 10万元。

判处填埋人陈某某有期徒刑 6
个月，缓刑 1年，处罚金 1万元。

江苏南通被告数量最多的环境污染案一审宣判

7人因非法倾倒危险废物获刑
宏新公司和天成保健品公司分别被处罚金 100 万元和 150万元

7 月 23 日，江苏省南通市一起有关
非法倾倒危险废物“夏某某等污染环境
案”在海门市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并
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为 7 名个人和两
家单位”，这是南通市迄今为止单次污
染环境案件被告数量最多的案件。

据了解，此案第一次开庭是在 4 月
16日。

案发地在通州，产废企业在如皋、
海安，审判地在海门。从侦查到完成起
诉，历经一年多时间，执法人员查明了
每一单危险废物从产废单位流出到处
置人之手实施倾倒之间的脉络关系。

此案横跨区域广、案情复杂、危险
废物鉴定曲折、庭审时间长，这超过南
通市以往的环境污染案。

由于此案具有典型性，南通市公安
局、环保局组织了 30 多位产废“大户”
与危险废物处置机构代表旁听了庭审。

◆本报通讯员周斌如 李婷徐泽余
见习记者李苑

案发：本该饭菜飘香，奈何恶臭扑鼻

2013 年 12 月 29 日，正值寒冬。对
通州区西亭镇草庙村五十八组的村民
而言，这是个难眠之夜。

“当时天刚黑，我正在烧晚饭。儿
子问，烧了什么，怎么这么臭？我们找
了半天，发现臭味是从外面飘来的。”村
民范大妈说，儿子顺着臭味的方向走
去，没到半路就回来了，因为实在太臭
了，就打了“110”报警。

通州区西亭派出所民警到现场初
步勘查发现存在环境污染，遂将情况反
映至通州区环保局。

通州区环境监察人员迅速到现场，
对恶臭难闻的不明污染物取样，初步检
测污染物为危险废物。根据“两高”司
法解释非法处置危险废物 3 吨以上构
成犯罪的有关规定，执法人员判断此案
可能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刑事案件，并希
望公安部门提前介入。

通州警方通过走访案发地、调取路

口的车辆监控，比对现场车轮印迹，发
现 并 锁 定 嫌 疑 车 辆 和 重 大 嫌 疑 人 徐
某。2014 年 2 月 25 日，徐某被通州警
方刑事拘留。

据徐某交待，选择在西亭镇草庙村
十八组倾倒是因为村南边正在建设通
洋高速公路，取土后留下大坑便于倾倒
和掩埋。许某只负责安排驾驶人员和
填埋人员，负责联系企业的是夏某某。

2014 年 3 月 1 日，夏某某被通州警
方刑事拘留。

夏某某用启东某固废处置公司业
务员的身份与多家企业开展业务。夏
某某到案后交代，倾倒在通州区西亭镇
草庙村的污染物来自如皋市宏新医药
原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新公司）。

宏新公司主要产品为维生素 B6。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馏釜残渣和污水
处理剩余污泥、废活性炭、废吸附剂均
属于危险废物。

处置：全村老少齐动手，避免污染范围扩大

2014 年 1 月 5 日，通州区西亭镇草
庙村村委会组织村民清理现场。在环
保专业人员指导下，村民们穿雨鞋、戴
着防渗手套和口罩，一锹锹地将污染物
铲至专门从医院购置的危险废物垃圾
袋。几十位村民整整花了 6 天时间，才
完成了打包工作，废物总计 33.32吨。

同时，办案人员在审讯中获知，除
通洋高速西亭段被倾倒了废物外，其他
地方也有倾倒点。其中，在通洋高速兴
东 段 倾 倒 点 清 理 出 企 业 污 染 物 39.23
吨，在如皋二案长青沙倾倒点清理出企
业污染物 106.68吨。

三地所清理的 179.23 吨危险废物
全部送往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

报价显示正规处置这些污染物的
成本为每吨 2000 元～4000 元。据夏某

某交代，他与宏新公司签订合同以每吨
470元～800元不等的价格进行交易。

宏新公司总经理程某某和分管环
保的总经理助理郭某某明知这一价格
不可能有效处置，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
减少公司的环保支出，具有明显的主观
故意。

2014 年 4 月 3 日，经南通市通州区
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南通市通州区公
安局对夏某某、程某某、郭某某三人执
行逮捕。

公诉机关指控，2012 年～2013 年
间，宏新公司经夏某某之手非法处置的
危险废物总计 290 余吨，非法获利人民
币 161.15 万元。按照每吨 100 元的回
扣计算，夏某某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给
郭某某 28.95万元。

调查：不放过线索，案中案波及上市公司

在对驾驶员的审讯过程中，通
州区警方还发现了另一个线索。一
名驾驶员交代，他还运输过海安一
家企业的污染物。

由于超出管辖范围，通州区公
安局向上级报告。南通市公安局接
报后，指派海安县公安局继续承办。

由于案件线索简单，没有案发
现场，没有环保证 据 移 交 ，没 有 取
样 样 品 ，海 安 警 方 只 能 从 走 访 企
业入手。

在走访过程中，江苏天成保健
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成保健品
公司）主动投案自首，且所描述情况
与通州警方的审讯记录互相印证。

据交代，2013 年 7 月 9 日，夏某
某与天成保健品公司签订污泥处置
协议书。协议经公司总经理魏某某
同意，由负责环保的公司化工部副
经理孙某某与夏某某签订。

公司生产产生的污泥由夏某某
负责填埋处置，处置费为每吨 1600
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以运输费
而非处置费的名义进行结算，这样
可以逃避环保部门的监管。

天成保健品公司主要生产脱氢
醋酸钠等食品。经过对照环评和工
艺流程，历经 4 个月的鉴定，有关部
门确认天成保健品公司生产过程中
产生母液及其物化处理产生的污泥
均属于危险废物。从而认定，天成
保健品公司和相关责任人涉嫌构成
污染环境罪。

2014 年 6 月 11 日，魏某某和孙
某某被海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由
于认罪态度较好，有自首情节，后被
取保候审。

调查发现，天成保健品公司作
为某上市公司的子公司，账目清楚，
且每次过磅记录付款额都很详细。

公诉机关指控，2013 年 7 月 14
日～11 月 24 日间，夏某某将天成保
健品公司危险废物交由驾驶员徐某
等人，分 42 车次采用卡车运输、倾
倒 掩 埋 等 方 式 ，处 置 废 物 共 计
854.32 吨 ，非 法 获 利 146.62 万 元 。
其间，夏某某先后分两笔支付天成
保健品公司化工部副经理孙某某

“好处费”5.8万元。
4 月 16 日，此案的第一次庭审

从上午 9 点钟开庭，一直持续到下
午近 4 点，法庭围绕危险废物的定
性和数量认定展开激辩。

辩护律师认为，要充分考虑南
通地区危险废物处置能力不足的客
观情况，企业多方寻求合法途径未
果，而且第三方处置人不负责任擅
自倾倒，对环境造成危害。

在第一次庭审时，7 位犯罪嫌
疑人中，除夏某某对危险废物认定
有疑义外，其余 6 人对所犯罪行供
认不讳。被告人要求，审判庭处理
好共同犯罪中主犯和从犯、单位犯
罪和个人犯罪之间的关系，希望法
院在量刑时予以综合考量。

法庭未当庭宣判。

判决：此案成为南通判罚最重环境污染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组部、中宣
部 、司 法 部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部、全国普法办《关于加强公务员学
法用法工作的意见》精神，扎实推进
全面实施“六五”环保普法规划，环
境保护部决定开展第六届环保系统
公务员学法用法征文活动。

开展此次征文活动，旨在扎实
推进环保系统公务员学法用法工作
的深入开展，增强广大环保系统公
务员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的生态文明理念，提高各级环保部
门及其工作人员科学决策、民主决
策、依法决策的水平，提升环保系统
公务员依法执法、依法行政、依法办
事的能力，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此次活动由环境保护部政策法
规司、宣传教育司主办，中国环境报
社承办。

一、征文活动内容
征 文 以 推 进 环 保 系 统 依 法 执

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等为内容，
主要围绕着个人在学法用法实践中
的经历、感受和体会，反映法治在推
进环保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征文活动时间
第六届环保系统公务员学法用

法征文活动从 2015 年 6 月上旬开始
至 2015 年 12 月结束，其中投稿截止
时间为 2015 年 10月 30日。

三、征文要求
1.凡是参加征文活动的文章，内

容要求有理有据、言之有物、真实感
人，避免空洞说教、泛泛而谈。

2.征文可以是论文、小说、故事
等（散 文 、诗 歌 除 外），字 数 要 求 在
2000 字以内。

3.征文不得为已在各种报刊上
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曾参加过学法用
法征文活动的投稿。

4.希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
保厅（局）积极组织参加征文活动，
推荐文章参加征文。

5.广大环保系统工作人员也可
以个人投稿。

6.投稿要同时报送纸质和电子
文稿，请在信封和邮件主题处标明
征文字样，并在文稿末页写明姓名、
性别、工作单位、联系电话和身份证
号码。

投稿邮寄地址：北京市东城区
广渠门内大街 16 号中国环境报社法
制部收。

邮编：100062
电子信箱：xfyfzw@sina.com
7.征文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

稿。
四、奖项设置
设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6 名；三等

奖 10名；优秀奖若干名。
设组织奖 5名。
五、版权声明

“ 六 五 ”普 法 期 间（2011－ 2015
年）环保系统公务员学法用法征文
活动将每年举办一期，2015 年将选
编优秀作品集结成册。凡向活动主
办方投稿并获得刊出的稿件，均视
为稿件作者自愿 同 意 活 动 主 办 方
有权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纸
媒 体 、网 络 、光 盘 等 介 质）编 辑 、修
改 、出 版 和 使 用 该 作 品 ，而 无 须 另
行 征 得 作 者 同 意 ，亦 无 须另行支付
稿酬。

联系人：中国环境报社法制部
李成思 陈媛媛

联系电话：（010）67113382

“环保系统公务员学法用法征文”启事

本报见习记者李拉 通讯员冯本静
海口报道 记者从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
获悉，琼山区一起环境违法行为行政拘
留案近日执行。据了解，这是新环保法
实施以来，海南省首例执行的环境违法
行为行政拘留案件。

今年 4 月，琼山区群众举报称，苏
某、江某在海口市琼山区一水库旁养殖
畜禽，通过私设暗管，将养殖废水直接
排放到水库周围，造成环境污染。

接到举报后，琼山区环保局迅速展
开工作。执法人员发现，在琼山区红旗
镇道崇村群壁水库旁有两个畜禽养殖
建设项目私设暗管，不经法定排污口将
养殖废水直接排放到水库。

琼山区环保局第一时间完成案件
调查，从重、从严、重快予以行政处罚，
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项目经营。环保
部门对当事人处以一定额度的罚款，同
时启动了环境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机
制，将案件移送公安部门。

经公安部门严格审查，对上述两个
项目主要责任人苏某、江某依法实施行
政拘留 5天。

据了解，新环保法实施以来，琼山
区环保局积极运用新法律手段，坚持对
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与海口市公安
局琼山分局、区检察院密切配合，执法
和司法衔接打出“组合拳”，有力地震慑
环境违法企业。

琼山畜禽废水直排水库周围
海南执行首例环境违法行政拘留案

■相关新闻

本报记者李曙东 蔡新华上海报
道 由于养殖污染，上海市奉贤区柘林
镇王家圩村团泾五组一家养猪场的负
责人严某近日收到区公安分局开出的
行政拘留 5日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这是新环保法实施以来，上海市奉
贤区对环境违法行为负有直接责任人
员实施行政拘留的第一例案件。

2015 年 4 月，奉贤区柘林镇王家圩
村团泾 5 组一养猪场氧化塘堤坝坍塌，
氧化塘内粪水流入附近河道。据调查，
废水往西方向流入金山区，导致河道黑
臭，引起金山、奉贤两区多起环境信访
投诉。

奉贤区环保局执法人员接到信访
后立即赶赴现场，责令养猪场负责人立
即对氧化塘堤坝进行维修填补，防止畜
禽废水继续流到河道内。

经查，养猪场于 2014 年 3 月租借土
地 40 亩，主要从事生猪繁殖，年出栏生
猪约 1.5 万只，日均产生 80 吨生猪畜粪
和猪栏清洗水。养猪场未建设污染防
治配套设施，废水未经处理排入场区北
侧的氧化塘。氧化塘未做防渗漏措施，
大量猪粪露天堆放，生产经营至今未办
理任何环保审批手续。

针对养猪场的行为，奉贤区环保局
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责令停止生产。
同时，根据新环保法第六十三条对通过
渗井、渗坑等逃避监管方式违法排放污
染物行为的有关规定，奉贤区环保局依
法向公安部门移送案件。

奉贤区公安分局受理了此案并开
展调查。严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奉
贤区公安分局依法对严某作出行政拘
留 5日的行政处罚决定。

氧化塘堤坝坍塌废水入河
上海奉贤开出禽畜养殖环保行政拘留第一单

本报记者董若义 通讯员田甜临沂
报道 山东省临沂市环保局罗庄分局日
前通报了 6 月环境违法案件立案查处、
环境违法案件移送公安部门情况。临
沂首创博瑞水务有限公司对污染源监
控系统进行修改，造成污染源监控系统
不能正常运行，此案被移送公安部门。

6 月，罗庄环保分局配合市环保局
开展了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执法检查、环
境监察专项稽查、重点信访问题后督
察、危险废物专项执法检查等环境执法
行动 5次。

同时，开展夜间突击检查 18 次，共
立案查处 13 家企业环境违法行为，分

别作出责令立即停产、限期补办环评手
续、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和给予罚款等处
罚决定，罚款共计 71万元。

据了解，被通报的 13 家环境违法
企业包括临沂朗宇建陶有限公司、双森
建陶有限公司 1#和 2#干燥塔、连顺建
陶有限公司等。

今后，罗庄环保分局将继续加大对
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坚决做到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对上述
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及移送公安部
门的情况，罗庄区已在市环保局、省环
保厅网站及罗庄区环保分局的官方微
博同步曝光。

首创博瑞水务公司擅自修改污染源监控系统

罗庄向公安部门移送违法案

因危险废物被非法倾倒和掩埋，江

苏省南通市通州区西亭镇草庙村村委会

紧急组织村民清理被污染的家园。几十

位村民花了6天才完成了打包工作。仅

在通洋高速西亭段等三地就清理危险废

物近180吨。

经调查，更多的危险废物处置和利

益链条浮出水面。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污

染环境案件涉及7名个人和两家单位。

4月16日，这起南通市迄今为止被

告数量最多的污染环境案件第一次开

庭，法庭未当庭宣判。7月23日，此案在

海门市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并作出一

审判决。 在环保专业人员指导下，通州区西亭镇草庙村村委会组织村民清理危废倾倒现场。

环保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衔接，
是指环保行政执法 机 关 在 依 法 查 处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过 程 中 ，发 现 涉 嫌 环
境 污 染 犯 罪 的 行 为 后 ，将 其 按 照 一
定 程 序 及 时 移 交 公 安 机 关 、检察机
关处理。

如何做好环保行政处罚与刑事处
罚衔接？笔者有几点思考：

一是环保部门应充分认识环境污
染案件移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各级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
员应充分认识到，及时移送案件既是
责任，也是义务。有案不移，放纵犯
罪，或者有案迟移，加大侦破犯罪难
度，将增加自身涉嫌失职渎职的风险。

目前，面对当前严峻的 环 境 污 染
形 势 ，用“ 重 典 ”严 厉 惩 处 环 境 污 染
犯 罪 行 为 ，已 经 成 为 社 会 各 界 的广
泛共识，也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必
然要求。

环保部门作为环保工作的统一监
管部门和主要执法部门，应当自觉地
积极采取措施，确保环境污染案件及

时移送到位。
二是证据是环保行政处罚与刑事

处罚衔接的关键问题。
证据是环保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

衔接的关键一环，所以证据有关问题
颇显重要。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
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
证据。

证据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
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
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
查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
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
根据。

同时，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
行政执法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经法庭
查证属实，且收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才可以作为定案的
依据。

证据是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基
础，现场调查和证据收集是办理涉嫌
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重中之重。环境
执法部门要牢固树立证据意识，及时、
全面、准确收集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
各类证据。

环境保护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应及
时收集、提取、监 测 、固 定 污 染 物 种
类 、浓 度 、数 量 等 重 要 性 证 据 ，并 及
时 提 交 省 级 以 上 环 保 部 门 认 可 ，以
快 速 、有 力 、依 法 严 厉 打 击 环境污染
犯罪案件。

三是做好环保行政处罚与刑事处
罚的衔接。

如何做好环保行政处罚与刑事处
罚衔接，笔者归纳为：“准确适用法律

法规、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及时查处违
法行为、快速移送犯罪案件；各个部门
无缝衔接、共同打击环境污染行为”。
具体而言：

一是务必要准确理解适用法律，
适用法律不当是环境执法的大忌。

二是依法履行职责，严格依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职责，既不不
作为，更不滥作为。

三是完善日常监管，及时发现违
法行为并查处。

四是依法取证移送，按照有关规
定，做好取证和移送工作。

五是加强部门协作，发挥公安机
关和司法机关的积极性，形成合力，共
同打击环境污染犯罪行为。

（作者单位：河北省沙河市环
保局）

如何做好环保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衔接？
◆元庆彦


